農田水利設施兼作其他使用申請補發

本人○○○前向貴處申請使用農田水利設施兼作其他使用(座落處：臺中市○○地段○○地號、毗鄰土地坐落處：臺中市○○地段○○地號)(核准同意使用文號：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函)，因故遺失原核准使用之同意函，請 貴處同意補發使用同意函。

此致

農業部農田水利署臺中管理處
申請人：○○○簽章

身分證字號：

聯絡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註1：請申請人儘可能提供補發案件之相關文書資料，以利調閱歷史檔案，否則恐因年代久遠查詢困難，延宕案件。

註2：

隨申請書應檢附文件: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全部

(申請人所有之土地即毗鄰土地坐落處) 

112.08.01

